
臺東縣政府辦理（中）低收入戶及弱勢家戶住宅修繕補助申請表附件1

申請日期：　　年　 月　 日
	申請人
	
	申請人
核章
	
	□原住民族
□一般
	聯繫電話
	

	申請修
繕地址
	□同戶籍地址
□實際居住地址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	身分證正面
	身分證反面

	申請人資格
	□低收入戶第　　　　　　款
□中低收入戶
□經本府社工評估之弱勢家戶者
註:前三年已申請核准補助者，不得申請。
	系統
申請案號
	

	房屋
所有權
	□自有房屋
□一等親血親及共同生活家屬所有(所有人:　　　　　　關係:　　　)
□租賃/借用房屋(合約 　年 　月 　日至 　年 　月 　日)

	應
備
證
件
	□身分證影印本
□全戶戶籍資料
□(中)低收入戶證明或經社工評估之弱勢家戶相關證明文件。
□施工前照片(一式二份)
□房屋所有權人修繕同意書
□廠商估價單影本乙份(正本請留存至完工後核銷用)
□土地及房屋所有權狀影本或其他房屋產權證明文件
□郵局存摺影本
	擬
改
善
項
目
	□房屋主體修繕(含屋頂防水、排水及隔熱)。
□外牆防水及面材整修。
□室內給水、排水設施、設備。
□衛浴設施、設備。(不含各類電器用品購置)
□一般照明設備。
□無障礙設施設備。
□分間牆、天花板及地板整修。
□電氣管線。
□燃氣設備之供氣、排煙管線。
□空氣調節及通風設備之風管、風口及電氣管線。
□經社工評估之其他必須性之居住安全相關設施設備改善。

	受理單位人員
	核定意見：1.影響起居項目:
2.影響居住品質項目:

	
	簽章受理人員: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簽章受理主管: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簽章


申 請 人 切 結 書附件2

具切結書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為申請「臺東縣政府辦理（中）低收入戶及弱勢家戶住宅修繕補助」，經切結同意完全遵守下列各款事項：
一、共同生活戶無二人以上同時申請或一人重複申請之情事。
二、本人確實已本申請修繕之住宅為主要居所，且實際居住已滿＿＿年以上。
三、共同生活戶近三年內不曾獲得政府機關補助修繕。
四、具切結人、配偶、直系一親等血親及共同生活家屬完全符合本補助計畫之規定。
五、具結人所具結如有不實而違反上項情事者，除願撤銷補助權利外，並願接受法律制裁，特立此切結書為憑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具結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(簽名蓋章)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身分證字號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戶籍地址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通訊地址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聯絡電話：





中　華　民　國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
房屋所有權人修繕同意書附件3

[bookmark: _GoBack]立同意書人＿＿＿＿＿＿＿＿自有位於臺東縣＿＿＿＿＿鄉(鎮、市)＿＿＿＿ 村(里)＿＿＿ 鄰＿＿＿   街(路)＿＿段＿＿巷＿＿弄＿＿號＿＿樓之＿＿房屋乙戶，本人同意＿＿＿＿＿＿＿＿為申請「臺東縣政府辦理（中）低收入戶及弱勢家戶住宅修繕補助」進行住宅修繕工程，恐口說無憑，特立此切結。


房屋所有人(立同意書人)：

身分證字號：

戶籍地址：

通訊地址：

連絡電話：









中　華　民　國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屋 主 切 結 書附件4

具切結人＿＿＿＿＿  （屋主）自有位於臺東縣＿＿＿＿ 鄉(鎮、市)＿＿＿＿村(里)＿＿鄰                 ________路＿＿巷＿＿弄＿＿號＿＿樓之＿＿房屋乙戶，本人同意租/借＿＿＿＿＿＿(借租/用人)居住，期限為＿＿年＿＿月＿＿日至＿＿年＿＿月＿＿日止，具切結人已知悉並同意申請「臺東縣政府辦理（中）低收入戶及弱勢家戶住宅修繕補助」進行住宅修繕工程，若具切結人於期限內收回房屋不予以租/借，院撤銷補助權利，並將修繕補助款全額返還臺東縣政府，恐口說無憑，特立此切結。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具結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(簽名蓋章)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身分證字號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戶籍地址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通訊地址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聯絡電話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里長見證：




中　華　民　國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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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臺東縣政府辦理（中）低收入戶及弱勢家戶住宅修繕補助 申請表 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

申請人   申請人   核章   □ 原住民族   □ 一般  聯繫 電話   

申請修   繕地址  □ 同戶籍地址   □實際居住地址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正面  身分證反面  

申請人 資格  □低收入戶 第        款   □中低收入戶   □經 本府 社工評估之弱勢家戶 者   註 : 前三年已申請核准補助者，不得申請。  系統   申請案號   

房屋   所有權  □自有房屋   □一等親血親及共同生活家屬所有 ( 所有人 :        關係 :     )   □租賃 / 借用房屋 ( 合約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至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)  

應   備   證   件  □身分證影印本   □全戶戶籍資料   □ ( 中 ) 低收入戶證明 或 經社工評估之弱 勢家戶 相關證明文件 。   □施工前照片 ( 一式二份 )   □房屋所有權人修繕同意書   □廠商估價單影本乙份 ( 正本請留存至完 工後核銷用 )   □土地及房屋所有權狀影本或其他房屋 產權證明文件   □ 郵局存摺影本  擬   改   善   項   目  □ 房屋主體修繕 ( 含屋頂防水、排水及 隔熱 ) 。   □外牆防水及面材整修。   □室內給水、排水設施、設備。   □衛浴設施、設備。 ( 不含各類電器用品 購置 )   □一般照明設備。   □無障礙設施設備。   □分間牆、天花板及地板整修。   □電氣管線。   □燃氣設備之供氣、排煙管線。   □空氣調節及通風設備之風管、風口及 電氣管線。   □ 經社工評估之其他必須性之居住安 全相關設施設備改善。  

受理單 位人員  核定意見 ： 1. 影響起居項目 :   2. 影響居住品質項目 :  

簽章受理人員 :             簽章受理主管 :          簽章  

附件 1  

